
长江师范学院 
关于大学生学科竞赛政策的解读及说明 

 

1．竞赛类别严格按照《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〔2019〕63 号）进行认定，竞赛

奖励和教学业绩再按竞赛类别进行计算。D 类及以下不设优秀奖，E 类不设奖励金。 

2．项目负责人是学科竞赛的直接执行者和责任人，竞赛（总决赛）结束后，负责整个竞赛的

总结和全校获奖的统计，奖项统计包括国赛、省（市）赛等获奖情况，且严格按获奖证书

信息统计填报。 

3．同一个竞赛项目中每位指导教师奖励和教学业绩认定不超过 2 项，即按指导教师姓名出现

不超过 2 次认定。 

4．一般支持项目严格按主办单位设奖比例核定奖励系数，若无法确定设奖比例的均按 0.5 奖

励系数执行。 

5．合作完成的竞赛获奖，严格按指导教师排序，竞赛奖励和教学业绩按相应比例计分，即二

人合作 7∶3、三人合作 6∶3∶1、四人合作 6∶2∶1∶1、五人合作 5∶2∶1∶1∶1、

排名第 6 及其以后的合作者计分由各二级单位自行商定。涉及校外指导教师和学生获奖

的奖励和教学业绩作作废处理。 

6．所有竞赛项目最高奖均记为一等奖，其余奖项等级逐级降低；金奖、银奖、铜奖记载时对

应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；赛事单设一个奖项的，皆视同三等奖。 

7．同年同一作品参加多项赛事，获得多个奖项，只记最高奖项，不重复计算奖励；同一竞赛

项目，先后获得不同级别奖项，只记最高奖项，不重复计算；涉及跨年获高一级别奖项的，

补足差额。 

8．以名次计奖的项目，对获得第 1-2 名对应一等奖、第 3-4 名对应二等奖、第 5-6 名对应

三等奖。 

9．艺体专业学生奖金适当考虑参赛团队成员人数，团队成员 6-10人按对应标准的 2倍奖励、

11-20 人按对应标准的 3 倍奖励、20 人以上按对应标准的 4 倍奖励，指导教师奖励不计

倍数。 

10．重点支持项目，竞赛（总决赛）在不设优秀奖的情况下，成功参赛奖视同优秀奖。 

11．主办方整个比赛仅 3 个人或 3 个队参赛的，不给予奖励。 

12．省（市）级及以上竞赛项目的一、二、三等奖若是在学校组织的初赛中按照规定比例产

生的，不给予奖励（包括教学业绩分），参加最高级别竞赛（总决赛）获奖按学科竞赛管

理办法奖励。 

13．全国师范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按参赛比例决定获奖等次，不奖励。 

14．指导学生竞赛获奖，获奖证书无指导教师姓名、指导教师也未单独颁发获奖证书、主办

单位无正式发文的，竞赛秩序手册无指导教师或教练员姓名的，或仅颁发一个优秀指导教

师（或优秀教练员等）奖，指导教师奖励按该项目指导学生获奖最高等级奖一项进行奖励。 

15．竞赛项目不设等级奖，设竞赛标兵、能手奖等，且设奖比例或数量极低，按一等奖奖励；

仅有参赛荣誉证书等按优秀奖一项奖励。 


